
 

第 13章 中国的银行治理 

主题摘要 

 

银行治理的概念框架体现了银行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。为使

其转变为盈利型企业，银行须有真实的出资人，其企业治理体系应允

许出资人可追究其管理责任，并在可接受的风险上获取具有竞争力的

收益。同时，银行对储户负有受信义务并担任“公共品”管理职能，

如在实质经济中发挥储蓄金库、发行货币、资源调配等作用。然而，

银行的运作需在监管环境下进行。 

治理和监管密不可分。监管者具有认可其治理体系的权力，如判

断其风险管理恰当与否等。现代财务监管模式依赖于其首要“支柱”

——银行内部治理和银行监督。另两个监管“支柱”分别是 1）市场

监督，2）官方银行业监管。 

自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银行逐渐从中央计划经济下

的被动角色里脱身出来。尽管如此，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不明晰以及区

域政策、产业政策下的历史因素，中国大多数银行的治理体系并不适

应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银行资源调配的积极身份。占有银行资产

支配份额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情况尤为如此。缺少盈利型出资人来主

导银行管理，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担负着政府的延伸职责，其高层

领导由党委任并须经国务院批准。 

问题其一在于缺少优质资产导致的银行财务疲软。1998年到 1999



年，为改善资产负债表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成立国有资产管理

公司的重要举措，集中收购了一大批不良资产。对此次银行重组注入

的资金高达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 16%，但结果仍不尽人意。四大

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质量持续低迷，收益低下，资本不足，不良贷款

高居不下。政府总结认为，未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全面整修的下一

步努力将着眼于银行内部治理中的问题。 

与国有商业银行相反，第二大类的 11家合股银行收益良好，资产

负债表也更为强劲。合股银行部分由政府出资，部分由其他股东出资，

没有历史遗留的支持政府政策的义务，管理上更着重于赢利创收。 

对 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，要点如下： 

 

1． 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制结构； 

2． 治理得到改善的前提下，政府支持对两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“试

点”； 

3． 鼓励加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国内银行间的竞争； 

4． 增加所有银行的透明度和媒体曝光度以接受市场监督； 

5． 中国既成为 WTO 成员国，又想从国际竞争中受益，可扩大外

资银行的份额。 

 

股权的多元化、挂牌上市和扩大外资银行份额是为了使所有的银

行面临更高水平的透明度和媒体曝光度，并接受更严格的银行业对

手、投资分析师、机构投资者及评级机构的考察。同时，为改善银行



监管的措施加快步伐，独立的专业银行监管机构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

理委员会）成立，一系列关于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出台。 

2003 年 12 月，一个特殊实体（汇金公司）的成立，表明了国家

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权益。“试点”的国有商业银行将首先转型

为国家作为单一股东的合股公司，以接受未来外来的资金注入，充足

资本，建立储备来对抗不良资产。试银行期冀寻找境内外的战略投资

者作为出资人，并在银行公司治点理中扮演积极角色，而其中汇金公

司则代表国家出资人利益。国有商业银行将自行选择管理模式，在新

的管理模式下，其最常用的基准指数的达标如收益和资产负债表质量

等和内部治理目标的实现，应做到可追问其责。 

合股银行近年来已逐渐占有一定银行业市场份额，目前有望进一

步拓展其份额。为提高收益，合股银行将通过以下手段提高资本量：

A）争取境内外资产净值投入 B）发放次级债务（债券、保险等），以

及/或者 C）吸引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。此举将改变股权结构，并提

高对合股银行的市场监督。 

改革任务艰巨，而如何进行银行重组仍存在不少疑问。一方面，

竞争将引发国有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总数的进一步收缩，可增加问题的

可操控性。另一方面，计划中的改革是否足以将国有商业银行引上市

场为基础的机制运作其结果尚未可知。国家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一股

独大、小股民分散化等情况持续，不一定能有效地监督银行业绩。 国

有商业银行可能会庞大到拖不垮，只要察觉到仍然得到政府的支持，

它就不能全面投入到市场竞争中去。股权分化和挂牌上市迄今还未能



普遍显著地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益，它们能对银行产生什么影响更是未

知数。但尽管有这么些不确定因素，改革已箭在弦上，走回头路已不

复可能。 


